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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浙江省露天矿山数量较多，部分矿山边坡高度大、地质条件复杂，边坡坍塌事故风险较高。但各评价机构、设计单位在编制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时，存在报告格式不统一、内容深度不足、评估方法不一致等问题，亟须制定统一的报告编制导则，规范评估行为，提高报告质量。根据《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风险管控严防坍塌事故的指导意见》（浙应急基础〔2022〕24号）附件1《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工作指南》,结合国内近几年边坡稳定性研究及评估分析成果，明确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的标准及方法，使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工作更趋规范化。
根据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2025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由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提出立项申请，经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批准，制定本团体标准《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编制导则》。
（二）起草单位
根据项目立项计划，2025年12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由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中建材（浙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浙江地质勘查院、衢州市顺平矿业有限公司作为参与协作单位。其中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前期的标准调研及主要标准的修订工作，协作单位分别承担了技术参数的评估及部分调研和协调工作。
（三）标准编制过程
1.起草工作阶段
2024年12月，由浙江泰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明确任务分工，制定编制工作计划。编制组收集了国内外有关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技术文献，主要包括GB16423《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51016《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风险管控严防坍塌事故的指导意见》等，并对浙江省内10余家（涵盖石灰岩、凝灰岩、花岗岩等矿种，边坡高度30m～180m）开展了实地调研，访谈企业技术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评价机构人员共40余人次，系统梳理了现有评估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
2025年1月，编制组在调研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初稿，明确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
2.专家研讨、完善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年3月至5月，编制组多次召开内部研讨会，并邀请矿山企业、评价机构、地勘单位的专家对草案进行论证。根据专家意见，对评估分区、稳定性计算方法、报告结构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编制组选择浙江省内3家露天矿山（含高陡边坡）进行了方法验证，按照草案要求编制了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验证了标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根据验证结果，进一步优化了报告章节设置、附图附件要求等内容。
2025年7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提交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科学性原则：以岩土力学、工程地质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引用GB51016等成熟技术标准，确保评估方法的科学性。
实用性原则：结合浙江省露天矿山实际情况（如多为建筑石料矿山、边坡高度中等、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不一），简化了部分过于复杂的理论要求，突出可操作性，便于基层技术人员使用。
系统性原则：规定了从资料收集、现场调查、分区评估、稳定性计算到结论建议的全流程要求，形成完整的报告编制体系。
规范性原则：统一了报告的结构、章节顺序、附图附件要求，便于报告审核和管理部门监督检查。
与现行法规协调原则：充分衔接《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1016）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相关文件要求。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主要依据以下文件编制：
GB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51016 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T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
KA/T2063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风险管控严防坍塌事故的指导意见》（浙应急基础〔2022〕24号）
（三）主要编制内容说明
1.标准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内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和最终边坡稳定性研究。考虑到浙江省露天矿山以建筑石料用灰岩、凝灰岩等为主，边坡高度一般在200米以下，标准适用范围明确限定在浙江省，具有地方特色。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12个术语，其中“最优边坡角”“边坡分区”“工程地质分区”等术语参考了GB51016；“预裂爆破”“光面爆破”等术语结合矿山爆破作业实际进行了明确。这些术语的界定有助于统一报告中的专业表述。
3.基本要求
（1）评估频次要求：参考浙应急基础〔2022〕24号文件，规定现状边坡高度大于100米的应每年开展1次，小于100米的应每3年至少开展1次。这一规定既考虑了高陡边坡的高风险特性，又兼顾了中小边坡的经济性。
（2）承担单位资质要求：规定应由具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资质的单位承担，也可委托有能力和经验的科研院所、安全评价单位等。同时明确了项目工作小组的专业构成：至少涵盖地质、采矿、测量、爆破及安全工程专业，地质专业不少于2人，中级职称不少于3人，注册安全工程师不少于1人，组长须为地质专业高级职称。这些要求旨在保证评估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
（3）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了前期准备、野外核查、灾害调查、分区评估、报告编制等8个步骤，形成闭环工作流程。
4.报告编写顺序与主要内容
（1）报告结构：按照“前言—矿山企业及区域概况—边坡现状调查与评估分区—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结论—附图与附件”的顺序编写，逻辑清晰。
（2）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要求分述内因（岩性、构造等）和外因（降雨、爆破振动等），并明确应优先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图解法、工程类比法进行初步判断，再选用相应计算方法。对于安全等级为I级的边坡，推荐采用数值分析法进行渗流分析。这一规定体现了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原则。
（3）结论要求：必须明确评估结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阶段应采取的工程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避免报告“只分析不结论”。
5.附录设计
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列出了评估所需的15类资料清单，涵盖地质报告、设计文件、监测记录、人员资质等，为评估单位提供了明确的资料收集指引。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国际上，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评估相关的标准主要有：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SRM）发布的《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建议方法》、美国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局（MSHA）的《矿山边坡安全指南》、澳大利亚的《露天矿山边坡设计指南》等。这些标准侧重于边坡稳定性计算方法和监测技术，但未专门规定评估报告的编制格式和内容要求。
现行国家标准如《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1016-2014）侧重于露天边坡工程勘察设计和边坡稳定性评价通用性要求，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KA/T 2063-2018）侧重于边坡安全监测设计要求。本《导则》将填补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具体方法空白，提供行业专用技术规范。
总体而言，本标准在边坡稳定性分析计算方法上与国际标准保持协调，在报告编制规范化方面具有创新性，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1）《安全生产法》：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要求定期进行边坡安全风险系统性研判。
（2）《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每5年至少进行1次边坡稳定性分析，形成《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
（3）《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加强边坡管理，临近最终边坡时宜采用预裂爆破和光面爆破。
（4）《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6-2014）：露天矿边坡工程应进行勘察设计和稳定性评价，确定矿山边坡的最优边坡角，并提出矿山边坡运行维护的建议。
（5）《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KA/T 2063-2018）：露天矿山采场边坡根据高度、坡度、地质条件、稳定性等条件确定不同监测等级。
（6）《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露天矿山边坡安全风险管控严防坍塌事故的指导意见》（浙应急基础〔2022〕24号）：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编制附件1《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工作指南》。
本标准与上述标准不存在冲突，是对现行标准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理由如下：
本标准是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团体标准，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不宜作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规定的是报告编制导则，属于方法类和格式类标准，不涉及安全技术指标的强制性限定，适宜作为推荐性标准。
尽管本标准引用了强制性国家标准中的技术要求，但标准本身的性质为推荐性，不影响相关强制性标准的执行。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设置3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各相关单位可组织学习培训，熟悉标准要求，调整内部报告编制模板。
贯彻措施建议：
加强宣贯培训：由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组织面向矿山企业、评价机构、设计单位的标准宣贯会，重点讲解报告结构、评估分区、稳定性计算方法等核心内容。
纳入监管要求：建议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矿山安全设施验收、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查等环节，将按本标准编制的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估报告作为重要参考。
开展示范推广：选择典型矿山按本标准编制示范报告，供行业内参考学习。
适时修订完善：根据标准实施情况，适时收集反馈意见，为后续修订提供依据。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无废止现行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对外通报，因为其为团体标准，适用范围限于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成员单位及自愿采用的单位。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安全生产协会、有关矿山企业、评价机构、地勘单位及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